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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北京

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股份”或“公司”）的主办券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细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就中诚股份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了专项现场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

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且该方案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在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予以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 1,093 万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20 元，共募集资金 13,116,000.00 元。缴存银行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支行，账号：05080120210001707。 

2015 年 12 月 16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验出

具亚会 B 验字（2015）323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予

以确认。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

股转系统”）《关于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函

﹝2016﹞1172 号）；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被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占用 8,450,400.00 元外，剩余募集资金已按

规定用途使用，余额为 263,587.29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缴纳时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亦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但公司要求股东入资到指定账户，账

户信息为： 

开户银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支行 

户名：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05080120210001707 

2016 年 11 月 1 日，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指定账户进行变更，变更后的账户

信息为：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大街支行 

户名：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11051001040013910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之“一、原则性规定”之“(四)募

集资金使用：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不得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

金”的规定。 

公司制定的《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2016

年 8 月 5 日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提交 2016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尽管此次定向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但公司为确保募集资

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区别于公司其他账户，单独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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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支行开立了上述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督管

理。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议案》，并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 11 月 1 日，募集资金专户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大街支行账户，公司

对该账户进行专项监督管理。 

然而，由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工作松懈，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理解错误，2016 年 3 月-5 月，在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的违规情况下，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配偶控制的关联法人廊坊市新动

批红门服装城有限公司私自支付募集资金 9,750,410.00 元，造成了公司募集资金

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配偶控制的公司占用的违规事实。 

自 2016 年 7 月 20 日至今，廊坊市新动批红门服装城有限公司及其委托的北

京中诚昊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分次归还公司上述被占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归还占用资金 1,300,010.00 元，资金占用余额为 8,450,400.00

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归还占用资金 4,120,010.00 元，资金占用余额为

5,630,400.00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3,116,000.00 

募集资金费用 42,452.83 

募集资金净额 13,073,547.17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4,359,559.88 

其中：工资 1,561,154.35 

其中：房租 水电 物业费 555,156.54 

其中：日常支出 383,028.99 

其中：支付货款 1,660,220.00 

    其中：偿还经营贷款 200,000.00 

关联方资金占用 8,450,400.00 

募集资金结余 263,587.29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已经充分意识到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严重

性，公司相关人员已多次签署承诺文件，包括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签署的《北京

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莉及其配偶李岩关于防止关联方占用

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承诺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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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防止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

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承诺书》等，并采取多种办法分次归还所占用的资金，

包括： 

2016 年 7 月 20 日，服装城公司归还公司 30 万元的资金占用款。 

2018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甲方）、李莉（乙方）、北京中诚昊天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诚投资”，丙方）及服装城有限公司（丁方）

经友好协商，签署了《代还款协议》，协议约定： 

“1、在符合监管部门规定下，丙方分期代丁方偿还所欠甲方 945.04 万元欠

款； 

2、为保障丙方权益，乙方和丙方已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签订《股权质押协

议》，乙方拟将所持中诚股份 10,93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丙方；在甲、乙、丙、丁

各方签订本协议后十个工作日内，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共

同办理股票质押手续； 

3、丙方已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向甲方支付 10 万元人民币，自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该笔费用记为丙方代丁方还款的首期款项； 

4、丙方拟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之前代丁方向甲方支付 90 万元人民币； 

5、丙方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代丁方向甲方支付剩余 845.04 万元人

民币。” 

中诚投资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10 万元人民币，于 2018 年

10 月 21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10 元人民币，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10 万元人民币，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80 万元人民币，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100 万元人民币，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向中诚股份

支付 102 万元人民币，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50 万元人民币，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向中诚股份支付 3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资

金占用余额为 563.04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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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承诺及约定事项均未按期履行。主办券商将要求公司督促相关各方严

格执行上述协议兑现承诺，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四、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上述公司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配偶控制的关联法人廊坊市新动

批红门服装城有限公司占用的情况，未事先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募资资金 8,450,400.00 元被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方占用外，其余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余额为 263,587.29 元。 

五、主办券商现场核查情况  

主办券商已通过核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募集资金验资报告、募集资金银行

对账单、募集资金账户银行流水、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询问公司相关人员等方式，

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2018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 

六、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廊坊市新动批红门服装城有

限公司占用 975.041 万元，上述违规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经

分次归还，上述资金占用余额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 845.04 万元；截至本报

告出具之日为 563.04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未按照内部管理制度等的规定进行监督管理，存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占用公司募集资金的违规情形，已严重违反了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权益形成侵占，对

公司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形成了严重损害。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多次违背承诺及协议约定、长期

占用公司资金未归还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相关关联方、中诚

投资的诚信存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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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